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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辦理商業服務業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中
央政府公告停業補貼申請須知 

壹、目的 

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依據「經濟部對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

響發生營運困難產業事業紓困振興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為

辦理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中央政府公告停業補貼（以下簡

稱本補貼），特訂定本須知。 

貳、期程 

本補貼受理時間自 110 年 9 月 29 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止或經費

用罄為止。 

參、申請資格 

申請事業須為艱困事業，並符合下列條件：  

一、於 110 年 8 月 1 日前已依法辦理公司登記、商業登記或有限合夥

登記之營利事業，或無上述登記而有稅籍登記之營利事業。 

二、從事商業服務業且於 110 年 8 月 1 日為中央政府公告關閉營業場

所之事業（營業項目代碼詳如附表一，惟仍須依實際經營內容及

停業事實認定之）。 

三、申請事業應以事業總機構名義提出申請；外商於國內設置之分支

機構得申請本補貼。 

肆、補貼金額 

一、停業補貼金額： 

(一)事業補貼：補貼企業停業期間之各項必要成本，按員工人數乘

以 1 萬元計算。 

(二)員工補貼：每人以 3 萬元計算。 

二、員工須為申請事業 110 年 8 月 31 日之員工勞保投保單位被保險人

名冊、就業保險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或勞工退休金計算名冊內

之全職員工(含經許可永久居留者，但不含其他外國籍及部分工時

者)，並經申請事業造冊列入「員工補貼領款清冊」（附件二），

始得計入前項事業補貼之員工人數及員工補貼對象。 

三、事業總機構為複合式經營者，員工人數僅以符合第參點第二項受

中央政府公告關閉營業場所之分支機構之員工人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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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投保單位保險證號或無員工投保於申請事業者，以負責人一人

計算 4 萬元，發給企業為事業補貼，同一負責人限領一次，且負

責人不得重複受領其他政府機關之個人紓困補貼。 

伍、事業應遵行事項 

一、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間不得有以下情形： 

（一）解散或歇業情事。 

（二）重複受領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之紓困補貼。 

（三）違反勞工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即受勞動主管機關裁處，且

裁罰金額累計逾 50 萬元之情事。 

（四）違法解僱勞工，經勞動主管機關查證屬實者。 

（五）違反中央政府防疫政策，受中央或地方政府以傳染病防治法

相關規定裁處者。 

二、近 1 年內未有違反環境保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相關法律且情

節重大之情事。 

三、不可有其他本部公告禁止之事項。 

陸、申請文件 

一、 填寫申請資料（附件一）。 

二、 員工補貼領款清冊（附件二）。無投保單位保險證號或無員工投

保於申請事業者，無須檢附，惟須檢附負責人身分證件影本。 

三、 申請事業存摺影本（含事業名稱、銀行分行、帳號）；如為獨資

商號，則檢附負責人存摺影本（含戶名、銀行分行、帳號）。曾

於 110 年 6 月 7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申請本部營業衝擊補貼並獲核

准補貼且資料無異動者，無須檢附。 

柒、申請方式 

一、 一律採線上申請（網址 https://csm-subsidy.cdri.org.tw/），並於公

告截止受理日下午 6 時前完成。 

二、 曾於 110 年 6 月 7 日至 8 月 31 日期間申請本部營業衝擊補貼並獲

核准補貼者，仍須於受理期間內，於線上登錄相關資料。 

捌、申請文件確認及查核作業 

一、申請資格及文件確認︰ 

（一）未依本須知之格式上傳申請文件、文件缺漏，係屬文件不齊

備，本部得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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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需補正者或確認過程如有疑義時，以電子郵件或簡訊通

知補正或提供相關佐證文件，申請事業應於通知送達次日起

7 日曆天內補正，無法補正或逾期未補正者，本部得駁回申

請。 

（三）申請事業之營業項目無法辨識是否受中央公告關閉之營業場

所或本部認定有疑義時，主辦單位或其執行單位得要求其於

相關通知送達次日起 7 日曆天內提供營業場所之佐證資料

（如：營業地址之內裝及外部照片、所開立之發票品項、價

目表等，可資證明所營場所確屬受中央政府公告關閉場所之

資料）供本部實質認定，與申請資格不符或逾期未提供資料

者，本部得駁回申請。 

二、查核作業： 

（一）為驗證申請及申報資料之真實性，申請事業應配合主辦單位

或其執行單位進行查核。 

（二）受補貼事業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本部得駁回申請，已獲

補貼者，本部得撤銷或廢止其事業補貼，並追回已撥付之全

部或部分款項： 

1.申請文件之內容不實。 

2.非屬 110 年 8 月 1 日受中央政府公告關閉營業場所。 

3.拒絕提供員工補貼受領資料或故意提供不實之資料，致員

工補貼權益受損。 

4.未配合主辦單位或執行單位之查核。 

5.違反本須知伍、事業應遵行事項。 

6.違反其他相關法令規定且情節重大。 

7.其他有不符合本須知規定之情事。 

（三）不符第肆點第二項事業員工資格，卻受領員工補貼者，本部

將追回已撥付之補貼。 

（四）申請事業同意本部及執行單位洽請相關主管機關提供申請事

業或代表人資料，或向勞動主管機關或相關機關查調資料，

進行勾稽比對。 

玖、補貼經費撥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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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資格確認無誤，並與勞保資料勾稽後，事業補貼撥付至申請事

業指定之帳戶；員工補貼依據「附件二、員工補貼領款清冊」指

定方式撥付員工。 

二、匯款或匯票開立之手續費由補貼款項中扣除。 

三、申請事業曾獲本部薪資及營運資金補貼、營業衝擊補貼，而有應

追回款項經通知限期繳回而未繳回者、尚未檢附給付員工達基本

工資之證明或轉發補貼給未達基本工資員工之證明或所附證明尚

有疑義者，本部得暫不撥付本須知之事業補貼，並得自依本須知

核准補貼款內扣抵應追回款項或事業檢附相關證明經本部查核無

誤後，再撥付餘款。 

拾、其他 

一、本部得視疫情發展情況及經費補貼情形調整相關內容並公告之。 

二、本部得於去識別化後引用本補貼相關數據資料進行分析及利用。 

三、申請事業同意本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下，蒐集、

處理、利用本事業提交申請資料之所載個人資料，以執行本須知

規定之停業補貼。 

拾壹、網站及聯繫窗口 

一、主辦單位及執行單位 

（一）主辦單位：經濟部商業司。 

（二）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二、線上申請網站：https://csm-subsidy.cdri.org.tw/ 

三、客服窗口 

（一）經濟部 1988 紓困振興專線。 

（二）補貼商業服務業之艱困事業推動辦公室 

客服專線：（02）7752-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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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適用「經濟部辦理商業服務業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

中央政府公告停業補貼申請須知」受中央政府公告應關閉之場所及其

公司登記營業項目及稅務行業標準分類項目對照表 
 

中央政府公告

應關閉之場所 

公司登記營業項目及定義 稅務行業標準分類 

K書中心 
 969016 K書中心 

歌廳 
J702040歌廳經營業：歌廳之經

營者。 

932314有侍者陪伴之歌廳 

 

舞廳 

J702050舞廳業：指提供場所，

備有舞伴供不特定人跳舞之營利

事業。 

932315有侍者陪伴之舞廳 

932316有侍者陪伴之夜總會 

 

J702060舞場業：指提供場所，

不備舞伴供不特定人跳舞之營利

事業。 

932317有侍者陪伴之舞場 

932917無侍者陪伴之舞場 

酒家、酒吧、酒

店(廊) 

J702070酒家業：指提供場所，

供應酒、菜、或其他飲食物，並

備有陪侍服務之營利事業。 932313有侍者陪伴之酒家、酒

吧 J702080酒吧業：指提供場所，

備有服務生陪侍，供應酒類、飲

料之營利事業。 

J702030特種咖啡茶室業：指提

供場所，備有服務生陪侍，供應

飲料之營利事業。 

932311有侍者陪伴之茶室 

932312有侍者陪伴之咖啡廳 

視聽歌唱場所

(KTV) 

J701030視聽歌唱業(KTV):指設

置包廂或提供投幣、刷卡等伴唱

視聽設備，供人歌唱之營利事

業。但不包括該設備內置於可移

動式獨立空間，無人服務且由消

費者以自助付費使用者。 

932211視唱中心(KTV) 

932318有侍者陪伴之視唱、視

聽中心 

夜總會、俱樂部 

J702090夜店業: 指提供酒精類

飲料與音樂，及提供演奏或表演

等服務，並備有聲光、座位及舞

池等設施，且主要營業時間為夜

間至次日凌晨之營利事業。 

932918夜店 

理容院（觀光理

髮、視聽理容） 

 962212豪華理容總匯 

 

錄影節目帶播

映場所(MTV) 

J701090錄影節目帶播映業

(MTV)：指經營錄影節目帶播映之

行業。 

932212視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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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遊戲場 

J701010電子遊戲場業：依電子

遊戲場業管理條例規定，指設置

電子遊戲機供不特定人益智娛樂

之營利事業。 

932411電動玩具店 

932412小鋼珠(柏青哥)店 

 

資訊休閒業 

J701070資訊休閒業(網咖)：提

供特定場所及電腦資訊設備，以

連線方式擷取網路資源或以非連

線方式結合資料儲存裝置，供不

特定人從事遊戲娛樂之營利事

業。 

932915上網專門店 

 

遊藝場所、麻將

休閒館等其他

類似場所(如桌

遊場所) 

無直接對應之營業項目，申請時請檢附營業場所之佐證資料。 

註： 

1. 本表係以衛生福利部 110 年 7 月 29 日衛授疾字第 1100200687 號公告修正「嚴重特殊傳

染性肺炎(COVID-19)第二級疫情警戒標準及防疫措施裁罰規定」並自 110 年 7 月 27 日起

適用之公告內容列舉。 

2. 實際為公告應關閉之場所，惟公司登記、稅籍登記營業項目均無登記對應項目者，申請

時需檢附營業場所之佐證資料（如：營業地址之內裝及外部照片、所開立之發票品項、

價目表等，可資證明所營場所確屬受中央政府公告關閉場所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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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申請資料 

經濟部辦理商業服務業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之中央
政府公告停業補貼事業申請資料 

事業名稱  

統一編號  

投保單位保險證

號 

□無投保單位保險證號或無員工投保於申請事業者，補貼金額以一人

計，需另提供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已以事業為員工投保勞動保險、就業保險或提撥勞工退休金者，保

險證號如下，並填寫附件 2： 

□□□□□□□□□、□□□□□□□□□、□□□□□□□□□、

□□□□□□□□□、□□□□□□□□□ 

※如為複合式經營者，僅填寫從事受中央公告關閉營業場所之分支機

構之投保證號。 

負責人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人 

姓名  職稱  

連絡

電話 
（    ）                   分機 

行動

電話 

 

E-ma

il 

 

事業聯絡地址  

事業匯款帳戶 
（請附存摺影本） 

金融機構名稱  分行  

戶名  帳號  

從事中央公告應

關閉場所之項目 

□K書中心 

□歌廳、舞廳業      

□酒家、酒吧、酒店(廊)  

□夜總會、俱樂部、理容院（觀光理髮、視聽理容）等  

□視聽歌唱業(KTV)   

□錄影節目帶播映業(MTV)  

□電子遊戲場業     

□資訊休閒業(網咖) 

□麻將休閒館、遊藝場所等其他類似場所(如桌遊場所等) 

＿＿＿＿＿＿＿＿＿＿＿＿（請簡述從事項目並附營業場所之佐證

資料如：營業地址之內裝及外部照片、所開立之發票品項、價目表

等，可資證明所營場所確屬受中央公告關閉場所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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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員工補貼領款清冊 

序

號 

員工 

姓名 

身 分 證

字號 /居

留證號 

手 機

號碼 
領款方式 

領款方式※二欄擇一 

匯款資訊 
(戶名同員工姓名) 

郵政匯票領取資訊 
(受款人同員工姓名) 

金融機構

名稱 

銀行

代碼 
分行名稱 分行代碼 帳號 郵寄地址 

1    □匯款 

□郵政匯票 
     

 

2    □匯款 

□郵政匯票 
     

 

3    □匯款 

□郵政匯票 
     

 

4    □匯款 

□郵政匯票 
     

 

5    □匯款 

□郵政匯票 
     

 

註： 

1. 員工須為申請事業 110 年 8 月 31 日之員工勞保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就業保險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或勞工退休金

計算名冊內之全職員工(含經許可永久居留者，但不含其他外國籍及部分工時者)，並經申請事業列入本清冊，始得計入

事業補貼之員工人數及員工補貼對象。 

2. 無投保單位保險證號或無員工投保於申請事業者，以負責人一人計算 4 萬元，發給企業為事業補貼，不須填寫本表，

而須另檢附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